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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读史札记·

宋代“兼并之家”考析

李 华 瑞

秦汉以降，“兼并”一词屡屡见诸历史文献记载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此词在文献

中有动词和名词两种用法，作动词时用来描述社会经济层面的兼并活动，作名词时

则用来指代一种社会阶层。“不抑兼并”和“摧抑兼并”均是宋代的重要经济政策，

但这两个政策中“兼并”一词的含义并不相同。前者作动词使用，指土地所有权转

移；后者作名词使用，指在土地兼并过程中形成的新兴社会势力，亦即宋代文献中

频繁出现的“兼并之家”。

宋代“兼并之家”具有集地主、商人于一身的特征。宋代对于土地所有权的转

移，奉行“不抑兼并”的政策，但是对于“兼并之家”，不仅采取抑制政策，而且

在抑制的广度与深度上均超过汉唐时期。这种政策上的不同，值得我们重视。目前

宋史学界有关“兼并”的研究，主要集中在土地政策和王安石变法两方面，虽已取

得较大成绩，A但是尚未见对“兼并之家”有专门讨论，故本文不揣谫陋，试作钩

沉，以就教于大方。B

 A  如葛金芳：《试论“不抑兼并”——北宋土地政策研究之二》，《武汉师范学院学报》1984
年第 2 期；唐兆梅：《析北宋的“不抑兼并”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 1988 年第 1 期；刘复生：

《从土地制度的变化看宋代社会》，《西华大学学报》2004 年第 1 期；杨际平：《宋代“田

制不立”、“不抑兼并”说驳议》，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》2006 年第 2 期；《〈宋代“田制

不立”、“不抑兼并”说〉再商榷——兼答薛政超同志》，《中国农史》2010 年第 2 期。王

安石变法的相关研究参见《漆侠全集》第 2 卷《王安石变法》，保定：河北大学出版社，
2009 年；李华瑞：《王安石变法研究史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04 年。

 B  笔者对此曾有所论及，但未充分展开，参见《宋代的土地政策与抑制“兼并”》，《中国社

会科学》2020 年第 1 期。近 20 年来宋史学界所讨论的“富民”和“富民阶层”，与本文

所论主旨有近似之处。但一方面，“富民”在宋代是一个较宽泛的说法，与兼并者并不完

全相同；另一方面，“兼并之家”又不能指向“富民阶层”。宋代是否存在“富民阶层”，

学界尚存较大争议，而本文所言“兼并之家”主要指庶民地主、商人，故不宜用以指称

包括达官贵人在内的“富民”或“富民阶层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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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“兼并之家”及其社会地位

宋代兼并势力在文献记载中有“兼并者”、“兼并之徒”、“兼并之家”等多种说

法，其中以“兼并之家”最为常见。不过，不论是宋人讲本朝的“四民”变化，A

还是今人研究宋朝的阶级结构，B基本上都将兼并者附在官户、大商人、乡村上户

之中，并未给予特别注意。那么，宋代兼并之家具体情况如何呢？我们先来看下面

几则记载：

且自第一至第二等兼并之家，占田常广。C

且乡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业户，乃从来兼并之家也。

臣切（窃）以乡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业之户，非臣独知是从来兼并之

家，此天下之人共知也。D

节义之民少，兼并之家多，富者财产满布州域，贫者困穷不免于沟壑。E

抑其间有兼并豪富之族，自来广占田土。F

民户避役，田土悉归兼并之家。

兼并之家，囷廪动以万计，而力耕之民，得食无几。G

上述材料说明兼并之家是指乡村三等以上主户及坊郭有物业户，占田广大，富有粮

储。文献中有时“坊郭、游手、兼并之户”并称，H说明“兼并之户”也可专指乡

村上三等主户。一些文献直接将乡村三等以上主户称作兼并之家，从一个侧面说明

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在宋代非常普遍。不过其转移方式虽多，但“大致都可以纳入

 A  如陈舜俞指出，宋代“古之民四而农居其一，今之民士、工、商、老、佛、兵、游手合

为八，而农居一”。（《都官集》卷 7《说农》，舒大刚主编：《宋集珍本丛刊》，北京：线

装书局，2004 年，第 13 册，第 125 页）

 B  王曾瑜指出，宋朝阶级结构可分为：民（乡村下户和客户）、地主（皇室、官户、吏户、

乡村上户、僧道户、幹人）、坊郭户、商人、手工业者、奴婢和人力、女使。参见《宋

朝阶级结构》，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10 年。

 C  《宋会要辑稿·食货六二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7 年，第 5958 页。

 D  韩琦：《上神宗乞罢青苗及诸路提举官》，赵汝愚编：《宋朝诸臣奏议》卷 111 《财赋

门·新法三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9 年，第 1208 页；《上神宗论条例司画一申

明青苖事》，赵汝愚编：《宋朝诸臣奏议》卷 112《财赋门·新法四》，第 1222 页。

 E  王安石：《临川先生文集》卷 69《风俗》，王水照主编：《王安石全集》，上海：复旦大学

出版社，2017 年，第 6 册，第 1251 页。

 F  陈靖：《上太宗乞从京东西起首劝课》，赵汝愚编：《宋朝诸臣奏议》卷 105《财赋门·劝

课》，第 1125 页。

 G  李心传：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 109，绍兴七年（1137）二月辛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
1988 年，第 1772 页；卷 64，绍兴三年四月辛亥，第 1097 页。

 H  《宋会要辑稿·食货三八》，第 5470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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‘兼并’一词的范围”。A

事实上，作为动词的“兼并”，在宋代具有“正常交易”和“侵夺”、“侵

占”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。南宋初，征收经总制钱，其征收策划者说“印契

钱出于兼并之家，无伤于下户”。B印契钱是民间典卖田宅所交的一种费用，

“官中条令，惟交易（指田产交易——引者注）一事最为详备，盖欲以杜争端

也”；C当富裕人户转移田产时，兼并之家愿出高价购买，“以倍直质其田”；D

民间商人利用价格波动兼并，“至如山原之地，或入稻秔之物；陂泽之乡，或有

缣绨之税。舍其所有，责其所无，农人供之，其费自倍。有者半贾（价）而卖，

亡者倍称而取，使乘利估贩者得操其奇赢，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，农人所以重

困也”。E这几种情况的兼并都属于正常交易范围。宋代著名经济思想家李觏

在《寄上孙安抚书》中，提及宋朝军队士卒月薪丰厚却贫困的原因，称其“患

在兼并”：

卒伍而可兼并者，亦势之然。大凡从军，多是单独，初来营垒，未有

妻孥，居则无屋，用则无器。于是兼并者得将养女召为赘婿，今朝有室，

明日上纲，在路日多，住家时少。故其一女可当数夫，既以家口为名，即

是衣粮入巳（己）。尝见一家养十二三女，请五十余分，而所养女日夜纺

绩，与其家作婢耳，饩廪归于他族，贫穷切于巳（己）身，不死则逃，非

偶然也。F

这是一则很有意思的故事，虽然李觏的初衷是给孙安抚出主意解决士卒贫困问题，

却也透露出宋代兼并之家在兼并过程中精于算计的形象。

宋代无论是经济落后地区还是发达地区，都有兼并之家的身影。G这些兼并之

家往往是居住在城内有物业的坊郭户和行商坐贾，他们或开店铺，或经营旅馆、仓

储业，或投资土地买卖，都拥有雄厚的资本，时人对此谓：“兼并之家，物业不一，

 A  王曾瑜：《宋朝阶级结构》，第 138 页。

 B  《宋会要辑稿·食货三五》，第 5418 页。

 C  袁采著，刘云军校注：《袁氏世范》卷 3《治家·田产宜早印契割产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

馆，2017 年，第 157 页。

 D  孙觌：《鸿庆居士集》卷 36《宋故右朝奉大夫致仕周公墓志铭》，景印文渊阁《四库全

书》，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6 年，第 1135 册，第 387 页。

 E  张方平：《乐全先生文集》卷 14 《刍荛论·税赋论》，舒大刚主编：《宋集珍本丛刊》，第
5 册，第 728 页。

 F  李觏：《直讲李先生文集》卷 28《寄上孙安抚书》，舒大刚主编：《宋集珍本丛刊》，第 7
册，第 201 页。

 G  在宋代，无论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夔州，还是经济发达的江西，均可见兼并之家的身影。

参见《宋会要辑稿·兵二》，第 6777 页；黄榦：《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》卷 17《吉州

永新县学记》，舒大刚主编：《宋集珍本丛刊》，第 67 册，第 717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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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有邸店、 房廊，或有营运钞物，初无田亩，坐役乡里。”A或谓：“兼并之民，徭

役不及，坐取厚利。京城资产，百万者至多，十万而上，比比皆是。”B

宋代商业较汉唐有较大发展，即所谓“盖汉时兼并之风犹未至甚，民之富者

特止于是。自唐以来，财产蓄于私室，而贫民无立锥，宜乎货殖之多于古也”。因

此在宋人看来，“《货殖传》中所载富者，固曰甚盛，然求之近代，似不足道。樊嘉

以五千万为天下高资，五千万钱在今日言之，才五万贯尔。中人之家，钱以五万缗

计之者多甚，何足传之于史”。C在这种背景下，宋朝政府通过卖官鬻爵来筹措经

费，D使得“兼并之家出粟数千硕即补官”的现象在宋代非常常见。E因此，用官

名称呼富人成为时尚，如员外、承务、郎等都较为普遍，F反映了在当时民众眼中，

兼并之家与官府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而富人通过购买官爵就能轻易成为官员，也令

宋代士人痛心疾首。G

南宋建立后，其政策、制度、社会状况基本延自北宋。绍兴十二年十一月，两

浙转运副使李椿年奏行经界法：

臣闻孟子曰：仁政必自经界始。井田之法坏，而兼并之弊生，其来远

矣。况兵火之后，文籍散亡，户口、租税虽版曹尚无所稽考，况于州县乎？

豪民猾吏因缘为奸，机巧多端，情伪万状，以有为无，以强吞弱。有田者未

必有税，有税者未必有田。H

此条材料虽未明确言及，但表明南宋前中期兼并之家一仍北宋时期的特点，且享受

的免役特权比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如文献记载：

（绍兴三十年）九月十七日，淮南路转运判官张祁言……商贾街（冲）

要、舟车辐凑之地，兼并之家产亨厚利，每有争讼，贿赂公行，交结官吏，

搅扰善良。

孝宗隆兴元年正月十九日，士庶封事盐场之弊……何谓兼并之家？侵

刻小民，阴夺官利，且亭户趁办官课，不欲以赋役妨之，故科敷徭役悉行

 A  张守：《毗陵集》卷 7《论措置民兵利害札子》，景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，第 1127 册，

第 747 页。

 B  李焘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（以下简称《长编》）卷 85，大中祥符八年（1015）十一月己

巳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4 年，第 1956 页。

 C  吴箕：《常谈》，《全宋笔记》第 6 编，郑州：大象出版社，2013 年，第 3 册，第 232 页。

 D  王曾瑜：《宋朝卖官述略》，《史学集刊》2006 年第 4 期。

 E  《长编》卷 133，庆历元年（1041）九月乙亥，第 3183 页。

 F  朱瑞熙：《宋代官民的称谓》，《上海师范大学学报》1990 年第 3 期。

 G  如《宋会要辑稿·职官五五》所载大观四年（1110）二月二十七日臣僚奏言。（第
3618 页）

 H  《宋会要辑稿·食货六》，第 4897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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蠲免，止有二税。A

南宋中后期关于兼并之家的记载明显减少，而贵势之家为兼并者的材料明显增多，

至有富贵之家“吞噬千家之膏腴，连亘数路之阡陌，岁入号百万斛，则自开辟以

来，未之有也”。B由此似乎可以看出，兼并之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学界一直讨论

的，唐宋之际出现的集地主、商人、官僚为一体的新社会阶层。C但是若仔细审视

材料，可知宋代兼并之家并未进入“贵”，绝大多数仍旧停留在“富”的层面。

其一，北宋中期陈舜俞指出，官府管控独占“山泽、田土毫发之饶”，而“公

卿大夫相诲以侈，相夺以利。其在朝廷，辞贫而不辞富；其在郡邑，不知自异于小

人之为。其所以生财取赢之道，惟恐不逮。奈何民之不兼并，而能各安其分与哉！

奈何民之不夺争，而知自贵于廉逊哉！天子之公卿大夫则可为，在天子之民则不得

为，又非公恕之道也”。D虽然主要是在指斥公卿大夫等可以肆意兼并，同时为兼

并 之家进行辩护，但从一个侧面表明，兼并之家与公卿大夫是两个身份不尽相同

的阶层。南宋初期，臣僚议论财政困难时说：“况钱货之积，必有所在，不在公家，

即在私室。今国用不足，百姓不足，公卿之家尽于盗贼，兼并之家尽于诛求。” E

这里明显把公卿之家与兼并之家作了区分。很显然，公卿之家代表“贵”和“富”，

而兼并之家只是“富”的代表。

其二，就整体而言，兼并之家的兼并不能与公卿大夫的兼并相比，但也有少数

兼并之家通过各种手段逐渐逼近公卿大夫的地位。如王安石说“今富者兼并百姓，

乃至过于王公”；F蔡襄说“今天下之俗，至有巨室富家，兼并货财，作为奢靡，超

逾法制，交通大吏，欺轹愚弱”；G范纯仁也有类似说法。H对于兼并之家“超逾

法制”、“无制度”，张方平指出，自天子至于大夫、士的仪章规制和社会等级都有

严格规定，各等级间尊卑不能随意逾越，“使虽富不异服，无故不食珍”；因此农工

 A  《宋会要辑稿·食货二一》，第 5151 页；《宋会要辑稿·食货二七》，第 5260—5261 页。

 B  刘克庄：《后村先生大全集》卷 51《奏议·备对札子》， 舒大刚主编：《宋集珍本丛刊》，

第 81 册，第 356 页。

 C  《漆侠全集》第 4 卷《宋代经济史》（下），第 1101—1107 页；姜伯勤：《从判文看唐代

市籍制的终结》，《历史研究》1990 年第 3 期。

 D  陈舜俞：《都官集》卷 2《策·敦化四》， 舒大刚主编：《宋集珍本丛刊》，第 13 册，第
67 页。

 E  李弥逊：《筠溪集》卷 1《绍兴七年自庐陵以左司召上殿札子三道》，景印文渊阁《四库

全书》，第 1130 册，第 590 页。

 F  《长编》卷 240，熙宁五年（1072）十一月戊午，第 5830 页。

 G  蔡襄：《宋端明殿学士蔡忠惠公文集》卷 19《乞戒厉安抚使书》， 舒大刚主编：《宋集珍

本丛刊》，第 8 册，第 93 页。

 H  范纯仁撰，范能浚辑补：《范忠宣集》奏议卷上《条列陕西利害》，景印文渊阁《四库全

书》，第 1104 册，第 750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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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等庶人阶层须依一定的物产过安分守己（即“不逾分”）的足衣食生活，“逾分”

就是兼并；兼并导致部分富裕庶人越礼向士大夫甚至天子看齐，也就搅乱了社会秩

序。A对此，蔡襄说：“民有智能者，乘时趋利，为农则兼并，为商则高下，取天

时人力之大者，遂以富强，奢靡冒法，出于王公之上，此古所谓乱俗之民，可诛者

也。”B由此不难看出，宋代士人对于兼并势力的认知，主要针对农工商阶层的分化

而言，兼并之家不仅不属于权贵阶层，而且是“逾分”、“超越法制”、“逾冒王禁”

的主要祸首。所以要维持社会稳定，特别是维护皇室、官僚贵族的地位，就必须抑

制庶民间的兼并。“夫富人所以能占市井之利、侵农民之业者，以国家不为权财货

之轻重、明贵贱之制度尔”，C宋朝士大夫将对兼并之家“逾分”的处置与汉代的

贱商政策作齐观。

要之，宋代兼并之家主要由乡村三等以上主户并坊郭有物业户构成，是典型的

大地主、大商人（且多两种身份兼有），但他们仍属于庶民阶层，而非品官之家、

形势之家。D当兼并之家通过进纳、科举、联姻等形式进入“贵”的行列，其社会

身份也随之改变。E

二、士人眼中的“兼并之家”

兼并之家是宋代广泛存在的社会阶层，那么宋代社会如何评价这一阶层呢？众

所周知，流传至今的宋代史乘，主要是由当时掌握话语权的士人书写而成。其对兼

并之家的书写立场可分为两种：国家立场与富民立场。

先来看站在国家立场的相关言论。北宋仁宗时期社会矛盾日趋尖锐，新儒学复

兴运动日渐高涨，士大夫高扬“内圣外王”的旗帜，秉持孟子“仁政自经界始”的

 A  张方平：《乐全先生文集》卷 15《刍荛论·原蠧上篇》， 舒大刚主编：《宋集珍本丛刊》，

第 5 册，第 731—732 页。

 B  蔡襄：《宋端明殿学士蔡忠惠公文集》卷 18《国论要目·安民》，舒大刚主编：《宋集珍

本丛刊》，第 8 册，第 85 页。

 C  张方平：《乐全先生文集》卷 15《刍荛论·原蠧上篇》，舒大刚主编：《宋集珍本丛刊》，

第 5 册，第 731 页。

 D  宋朝形势之家就是各阶层中拥有公权力的人户，也就是所谓“贵”，一般包括官户、吏

户和职役“势要之人”，在版簿登记上是单列的。官户一般是指正八品以上的文职官和

武职官，以及靠父祖恩荫而取得的品官之家。吏户主要是“京百司吏”和路、州、县三

级吏人。职役“见充州县及按察官司吏人、书手、保正、耆户长之类，并品官之家非贫

弱者”。（《庆元条法事类》卷 48《赋役门二》，杨一凡、田涛主编：《中国珍稀法律典籍

续编》，哈尔滨：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，2002 年，第 1 册，第 653 页）

 E  形势之家中的吏户和有特权的职役承担者，与兼并之家的区别，既微妙又不易区分。他

们在户等上基本一致，主要区别在于是否为基层的执法者。但这一区分并非一成不变，

而是可以彼此转换。相关讨论参见王曾瑜：《宋朝阶级结构》，第 239—291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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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念，欲重建社会秩序，“抑制兼并”遂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。宋人对兼并势力占

田隐税、漏税甚或不纳税的现象提出尖锐批评和声讨。这些批评一般是从国家财政

的角度而发，不仅针对兼并之家，同时也针对形势户等“贵”者。其中，陈舜俞的

看法颇具代表性：“古之兼并，兼民利也，今之兼并，又并公税也。”A直接指斥兼

并之家与国家争夺税收。王安石对兼并之家的批评更加严厉，他的《兼并》《感事》

《发廪》等诗作直接将社会贫富分化的根源指向兼 并之家。

总的来看，宋代士大夫站在国家立场上对兼并之家的批评，主要有六个方面：

一是加剧社会矛盾，如北宋初年王小波、李顺起义喊出“均贫富”的口号，认为正

是因为“兼并者释贱贩贵”，才导致“小民贫，失家田业”，B矛头直指兼并之家；

二是青黄不接之时，哄抬物价，坐收厚利；三是阻挠正常商业贸易活动；四是违背

法令，营私舞弊；五是恃强凌弱，为害一方；六是与乡村职役人相互勾结，隐漏田

产，逃避国家税收。这些批评虽然“皆非永远之谋”，C但因经常被提起，以致“论

议洋溢，朝野纷纠”。D

兼并之家无疑是富裕庶民，宋代士人对富民、商贾虽有不少批评，但较之兼

并之家不可同日而语。譬如检索《宋会要辑稿》《宋史》中“富民”一词，有近 80
例，除动词性用法外，大致指向五个层面：一是泛指富裕百姓；二是多在朝廷赈济

等公益事业时被提及；三是指某一具体活动的参与者或个体；四是与政府的抑制、

惩治政策相关，批评指斥较多；五是因袭“为富不仁”的传统观念。在多数官方文

献中，“富民”一词一般是中性的。对于商贾的批评，士大夫多延续两汉以来的意

见，没有多少新意，且存在于观念之中固有的判断，要远大于对现实行为的判断。

而宋代文献中出现的兼并之家，如在“豪右、兼并之家”、E“绳大奸、酋猾，畏豪

强、兼并之家”、F“凡市井无赖、屠沽、驵侩、兼并之豪”、G“豪猾、兼并之徒，

屠酤、市贩之辈”等说法中，H一般都带有贬义，可见当时士人对兼并之家的蔑视。

由此可以看出，兼并之家不能与富民或富民阶层画等号。而将兼并之家作为国家和

普通民众的对立面来看待是宋朝独有的现象，官方一方面对财产权转移奉行“不抑

 A  陈舜俞：《都官集》卷 7《说田》，舒大刚主编：《宋集珍本丛刊》，第 13 册，第 128 页。

 B  曾巩撰，王瑞来校证：《隆平集校证》卷 20《妖寇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2 年，第
628 页。

 C  田锡：《咸平集》卷 22 《开封府试策三道》，舒大刚主编：《宋集珍本丛刊》，第 1 册，第
371 页。

 D  罗泌：《路史》卷 31 《国名纪八·究言》，景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，第 383 册，第 438 页。

 E  《宋会要辑稿·刑法二》，第 6518 页。

 F  石介：《徂徕文集》卷9  《记永康军老人说》，舒大刚主编：《宋集珍本丛刊》，第4册，第236页。

 G  孙觌：《鸿庆居士集》卷 35《宋故从事郎涂府君墓志铭》，景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，第
1135 册，第 380 页。

 H  《宋会要辑稿·职官五五》，第 3618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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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并”的政策，另一方面对享此政策而兴起的兼并之家又非常痛恨。

再来看站在富民立场的相关言论。众所周知，中唐以后社会流动加剧，土地买

卖加速了贫富的转换，且科举制度的发展使得社会下层向上流动更加容易，因而地

主、商人与官僚三位一体，成为中唐至宋朝兼并势力的重要特征。宋人对兼并的议

论较汉唐明显增多，无疑是宋代社会流动较汉唐明显扩大和加快的反映。不仅如此，

宋代也出现了为富民兼并辩护的言论，宋仁宗康定元年（1040）欧阳修反对抑兼并

的言论就是典型。在他看来，财货流通是一个自然过程，离开商人完全由政府管控，

既不现实，也不可能：“为今议者，方欲夺商之利归于公上而专之，故夺商之谋益

深，而为国之利益损。前日有司屡变其法，法每一变，则一岁之间所损数百万。议

者不知利不可专，欲专而反损，但云变法之未当，变而不已，其损益多。”A

王安石变法时，反对一方多取“贫富相济”的观念，如司马光在反对青苗法时

主张：“是以富者常借贷贫民以自饶，而贫者常假贷富民以自存，虽苦乐不均，然犹

彼此相资以保其生。”B韩琦、苏辙与司马光观点相近，同样反对抑兼并。韩琦为兼并

之家放高利贷的行为进行辩护：“大凡兼并所放息钱，虽取利稍重，缘有逋欠，官中

不许受理，往往旧债未偿其半，早已续得贷钱，兼并者既有资本，故能使相因岁月，

渐而取之。”C宋廷南渡以后，王安石变法仍遭否定，如陈亮指责青苗法和均输法使得

富民和商人的利益受到损失：“青苗之政，惟恐富民之不困也；均输之法，惟恐商贾

之不折也。”D叶适也说：“当熙宁之大臣，慕周公之理财，为市易之司以夺商贾之赢，

分天下以债而取其什二之息……今天下之民，不齐久矣。开阖、敛散、轻重之权不一

出于上，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，不知其几千百年也，而遽夺之，可乎？夺之可也，嫉

其自利而欲为国利，可乎？”E“贫富相济”的主张逐渐在士大夫阶层流行。F

宋代兼并之家大多来自城乡上户，“今者州县有十等五等之别，一有均敷，曰

上户；一有追呼，曰上户；一有差徭，曰上户。为上户者不胜其劳”，G“士大夫类

曰抑强扶弱，而不知安富恤贫亦所以为政也。田里贫则国家贫，田里富则国家富，

田里之财即国家之财也”。H可知他们为官府承担了相当多的赋役，这也是士人对

兼并之家持肯定态度的重要原因。

 A  《长编》卷 129，康定元年十二月乙巳，第 3069 页。

 B  司马光：《上神宗乞罢条例司及常平使者》，赵汝愚编：《宋朝诸臣奏议》卷 111《财赋

门·新法三》，第 1212 页。

 C  《宋会要辑稿·食货四》，第 4856 页。

 D  《陈亮集》卷 1《上孝宗皇帝第一书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7 年，第 6 页。

 E  叶适：《水心别集》卷 2《财计上》，《叶适集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3 年，第 658—
659 页。

 F  李华瑞：《再论南宋荒政的发展》，《浙江学刊》2016 年第 1 期。

 G  王洋：《东牟集》卷 9 《正诡名法札子》，景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，第 1132 册，第 449 页。

 H  《宋会要辑稿·职官七九》，第 4223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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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“兼并之家”之上的兼并者

中国古代多奉行“重农抑商”政策，“以农为本”是深入社会的主流观念。那

么，宋代是否仍在推行“重农抑商”政策呢？A揆诸宋代史料，笔者认为宋代抑商

政策（即抑制兼并之家）始终存在，但是简单说宋代“重农抑商”却未必尽然。事

实上，宋朝对商业流通乃至商品生产不仅不禁，而且积极支持。宋代为了解决因巨

额养兵费用而造成的财政困难，对盐、茶、酒、矾、醋、矿冶、香料等商品实行国

家专卖政策。宋代经济专卖政策有三个特点。其一，不限制商品生产和消费，且采

用赏格法、磨勘法等奖励机制鼓励产销，以攫取财利最大化为宗旨。其二，自北宋

中期以后主要采取官商结合的经营方式，利用市场机制推行专卖，出现了与现代招

投标制度相类似的买扑制，由商贾、富豪承包买卖。同时开放零售批发市场，鼓

励多产多销，譬如对酒的专卖就是“惟恐人不饮酒”。B对其他专卖品也采取类似

政策。其三，从真宗咸平年间开始，朝廷规定“三司经度茶、盐、酒、税以充岁

用，勿得增加赋敛”，C专卖所得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，仁宗以后工商杂

税和专利等收入超过田赋税，在国家财政中占主要地位。“凡盐酒征榷，一切以钱

为税”，D货币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空前提升。

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，兼并之家才能够不断兴盛。由于官府鼓励营

利，巨大的商利使得人们趋之若鹜，从事兼并的不仅有在城镇开设店铺或从事贩卖

的商人，还有官吏、宗室、僧尼、士子、地主以及手工业主、工匠，甚至还有部分

农民。正是由于参与兼并的人员复杂，宋代兼并之家不是城乡版簿登录的某一类民

众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虽然大农、富贾投身商海，但是受益最大的，并不是由他们转

化而来的兼并之家，而是权贵之家。E

土地兼并是宋代经济史研究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。马端临说，自秦汉以降，“田

即为庶人所擅，然亦惟富者贵者可得之。富者有资可以买田，贵者有力可以占田，

而耕田之夫率属役于富贵者也”。F这则史料被研究者频频引用，但往往从“富”、

 A  持肯定论者如李光霁，参见《论中国封建地主政权对经济的干预》，《天津师大学报》
1983 年第 1 期。

 B  吕祖谦：《历代制度详说》卷 6《酒禁》，景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，第 923 册，第 947 页。

 C  《长编》卷 43，咸平元年（998）八月丁亥朔，第 914 页。

 D  黄宗羲：《明夷待访录·财计二》，《黄宗羲全集》，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05 年，第 1 册，

第 39 页。

 E  王安石：《临川先生文集》卷 39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，王水照主编：《王安石全集》，第
6 册，第 759 页；《宋史》卷 173《食货志上一·农田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7 年，第
4164 页。

 F  《文献通考》卷 2《田赋考二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1 年，第 49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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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贵”一体的角度论述。如漆侠认为，“官户、形势户、由大商人高利贷者转化而来

的封建大土地所有者以及其他的大地主，共同组成大地主阶层，其人数占总户口千

分之五、六，人数是不多的”，两宋出现三次土地兼并浪潮，是由大地主阶层特别

是其中官户带头掀起的。A王曾瑜也认为，“按宋时习惯，大商人和大地主同称兼并

之家，属统治阶级的一部分”。B这对揭示宋代土地兼并的剧烈程度和性质无疑非

常重要，但是从宋代最高统治集团对“贵”者兼并行为的态度来看，有必要将以皇

室、公卿大夫、形势户为代表的兼并者与兼并之家区分开来，这对于深入探讨宋代

地主经济新特点很有裨益。马端临用“占田”和“买田”来区分“贵者”和“富者”

兼并土地的不同，凸显出“贵者”具有鲜明的运用公权力强占土地的色彩，可谓极

具史识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南宋后期与官府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地方强势“贵者”，日益在

乡村巧取豪夺，威霸一方，逐渐成为左右地方政治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的重要势

力。袁采《袁氏世范》中对居乡贵宦子孙所做不法之事有所揭露：“强索人之酒食，

强贷人之钱财，强借人之物而不还，强买人之物而不偿。亲近群小，则使之假势以

凌人；侵害善良，则多致饰词以妄讼。”C黄榦举报新干县东尉曾千龄的例子也很有

代表性。曾千龄本是幹人出身，结亲县官，武断乡曲，“凡有膏腴之田地、富厚之

财货，或因致死公事，或因盗贼行劫，必多牵引，使陷其中，然后控取财物，为之

救解，或出榜贴占，或假立契书，乡民俯首听命，莫敢与争”。他又“蓄养幹仆刘

云卿之徒，为之爪牙，日夜渔猎人家物产。千龄资幹仆之力，幹仆凭千龄之势，而

人家物产，不归之千龄，则归之幹仆矣”。D从此例可以看出形势之家依凭公权力

对乡村地方的强烈影响。这类形势户已经与明清地方乡绅很相似，不同之处在于，

明代官绅地主是取得生员、举人、进士等身份的现任官员、致仕官员以及未仕乡绅

地主，而宋代的形势之家相当部分来自吏户。对此，宋朝廷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，

但并未发挥太多实际作用。当然，出自公卿大夫、形势之家的兼并者，在乡村不全

是为非作歹、为害一方，也有一部分人施财济人、乐于行善，并在水利建设、改善

交通等诸多方面有良好表现。E

 A  《漆侠全集》第 3 卷《宋代经济史》（上），第 249 页。

 B  王曾瑜：《宋朝阶级结构》，第 349 页。

 C  袁采著，刘云军校注：《袁氏世范》卷 1《睦亲·子弟常宜关防》，第 39 页。

 D  黄榦：《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》卷 28《公札·申转运司为曾县尉不法豪横事》， 舒大

刚主编：《宋集珍本丛刊》，第 68 册，第 31 页。宋代幹人（或幹仆）是形势户或兼并之

家的“管家”，诸如主人家的土地买卖、承佃、收租、财务、词讼、商业活动等大致都

由幹人打理。高级幹人有家业财产。但是目前尚不能明确宋代幹人的版簿归类。

 E  梁庚尧：《豪横与长者：南宋官户与士人居乡的两种形象》，《新史学》第 4 卷第 4 期，
1993 年。



188

 历 史 研 究 2022 年第 2 期 

结  语

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财政经费的支绌，为了获得巨大财利，宋朝对工商税

收极为重视，可以说并未奉行传统的“重农抑商”政策。真正造成国家财政困窘和

贫富两极分化的“祸首”是公卿大夫和形势之家的权贵，而非兼并之家。如果说宋

朝还有一些与“抑商”相类的影子，那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：一是强调国家控制

工商业的重要性，希冀由官府经营商业，从而攫取最大化的利润，核心理念是官营

垄断为主、私营为辅；二是只停留在士大夫的奏议和观念中，并未反映在国家政策

上；三是虽然宋代政府以损有余补不足、平籴、轻重、敛散等理论对兼并之家有所

抑制，但与汉唐“贱商人”的政策有本质不同。

宋朝虽在经济领域、产权转让方面奉行“不抑兼并”的政策，但对于包括兼并

之家在内的兼并者始终奉行抑制政策，这是很耐人寻味的现象。这既是出于重农、

稳定地主制经济基础的考虑，更是由于唐中叶开始推行“惟以资产为宗，不以丁身

为本”的两税法之后，国家与土地所有者之间财产效益分享和经营博弈使然。

以大农、商贾为主体的兼并之家在宋代社会流动大潮中崛起，其中的优秀子弟

通过科举进入“贵”的层级，A他们也会通过买官或充当国家在乡村管理的代言人

（即享受职役特权的部分富户），而与官府发生千丝万缕关系；但绝大多数人的身

份依然是庶民，并未进入“贵”的行列。兼并之家与公卿大夫、形势之家在政治等

级上有严格区分，但是他们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。在社会流动相当频繁的宋代，

商人、大农通过科举仕进或与品官之家联姻，可以进入“贵”的阶层，而公卿大夫、

形势之家的不肖子孙也会因破败家业沦入社会下层，这些现象在宋代文献中俯拾即是。

在以官为尊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古代，对兼并之家所代表的富民之政治地位，不宜作过

高估计。

〔作者李华瑞，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。杭州 310058〕

（责任编辑：高智敏 管俊玮）

 A 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，虽然宋初规定商贾阶层“身是工商杂类”，不符合应试资格，但同

时又规定“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、卓然不群者，亦许解送”（《宋会要辑稿·选举

一四》，第 4490 页），所以事实上商人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在宋代较为普遍。相关讨论参

见梁庚尧：《宋代科举社会》，台北：台湾大学出版中心，2015 年，第 157—158 页。


